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3
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
配套活动总体安排

一、活动类型

第四届进博会配套活动分为以下类别：

（一）政策解读类。组委会成员等单位、地方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研究机构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发布、权威分析、深度解读、趋势研判等活动，回应参展商采购商等关切，促进开放合作。

（二）对接签约类。交易团、采购商、参展商、招商招展合作单位、进博会支持单位等举办需求发布、供需洽谈、签约仪式等活动，促进国际采购。

（三）新品展示类。参展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、行业龙头企业等，举办新产品发布、新技术推广、新服务展示等活动，持续打造“进博发布”平台，提升国际影响力。

（四）投资促进类。地方政府、产业园区、投资促进机构等举办营商环境推介、省州交流合作、产业对接研讨等活动，促进境内外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。

（五）人文交流类。地方政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、中华老字号、步行街、旅游等相关展演，以及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公益演出等；鼓励其他国家（地区）开展宣传推介、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交流等活动，促进人文交流。

（六）研究发布类。国际组织、科研机构、各类智库和专业机构，举办与进博会主题定位相契合的年度报告发布、研究成果分享、科研主题论坛、官产学研对话等活动，提供智力支持。

（七）其他类别。除以上类型活动外，配套活动还包括其他类型，如国别主题活动、专业比赛、时装走秀等。

二、工作流程及分工

按照相关主体申办、分工收集、扎口汇总、统一排期、细化实施、优化服务的思路，统筹组织配套活动。

（一）申办主体。第四届进博会配套活动申办主体包括：组委会成员等单位，国际组织，国家展参展国（地区），参展企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采购商，招商招展合作单位，进博会支持单位，主流媒体等。

（二）申办流程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活动举办意向、所属采购商相关活动举办意向，由相应交易团秘书处归口收集，提交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。组委会成员等单位、国际组织、国家展参展国（地区）、参展企业、中央企业交易团及国家卫生健康委交易团内单位、招商招展合作单位、进博会支持单位、主流媒体等活动举办意向，直接提交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。

（三）排期公布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牵头，结合疫情防控原则要求、进博会定位、展区行业特点、活动主办方性质、活动主要内容、场地资源情况等，对相关配套活动申办意向预排时间和场地，分批公布预排期，第四届进博会前公布正式排期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。活动主办方根据排期情况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、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有限责任公司对接证件办理、合同签署、会场服务、费用结算等事宜，细化活动方案，稳步组织实施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活动构成。将活动总量控制在一定规模。政策解读、对接签约、新品展示、投资促进、人文交流、研究发布等活动优先安排，兼顾一般性的会议、论坛等活动。

（二）监督管理。按照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主办方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制定疫情防控专项方案，做好各项防控工作；相关方严格按分工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。主办方要加强对配套活动具体内容、人员观点言行的提前审查和现场监测，制定完善应急预案；按规定向公安等部门报备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

